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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物业管理区域消防安全隐患
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

建函〔2022〕319 号

县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枞阳县房产服务中心，县、区城市管理和

行政执法局，县、区消防救援大队，枞阳县公安局、各区公安分局：

为加强物业管理区域内消防安全管理，预防和减少火灾事

故，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

法》《安徽省消防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省住建厅、省消防救援总

队、省公安厅《关于开展物业管理区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

作的通知》（建房函〔2022〕563 号）要求，决定立即开展物业

管理区域内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加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

县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、城管执法部门、消防救援机构和公

安部门要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，严格履

行消防安全管理责任，认真组织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内消防隐患自

查。自查内容包括：是否制定并落实物业消防安全制度、操作规

程，落实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；多产权或多使用单位消防安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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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责任是否明确；是否定期对管理区域内公共部位开展消防安全

检查，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；是否定期对物业管理区域内配

置的消防设施进行检查、维护，消防防控室设备是否正常使用，

消防设施、器材是否保持完好有效，消防供水管网压力是否符合

要求；小区楼道、楼梯间是否堆放杂物，是否违规锁闭、封堵、

占用、堵塞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；是否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

楼道、“进楼入户”、私拉乱接电线“飞线充电”，是否结合实际建

立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、充电场地；消防车通道、消防车登高操

作场地是否施划标线、标志并设置警示牌，消防车通道、消防车

登高操作场地是否存在被占用、堵塞等现象。物业服务企业要建

立工作台账清单，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前书面报物业项目所在地

县（区）物业管理、消防救援机构备案。

二、推动消防安全隐患整改

物业服务企业对于发现的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隐患，

可以立行立改的，须立即整改到位；需要分类解决的，要制定整

改方案，明确整改时限和整改责任，配合业主委员会、管线单位、

相关职能部门完成整改，确保消防安全形势稳定。

（一）坚持立行立改。对于物业管理区域内安全制度不健全、

执行不到位、管理不规范造成的安全隐患，物业服务企业要立即

整改。建立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严格落实消防控制室持证人

员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每班次值班人员不应少于 2 人，值班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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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熟练掌握应急处置程序要求。及时清理楼道、走廊、阳台等区

域可燃杂物，整治私拉乱接电线、堵占疏散通道、损坏消防设施、

电动车公共区域违规停放充电等问题。

（二）分类限期整改。对于排查出的属于物业服务企业负责

维护保养的消防设施设备问题，物业服务企业要抓紧进行设施设

备修缮、更新，完成问题整改；对于涉及供电、供水、供气、电

梯设备需要专营管线单位或专业设备维修单位负责的，物业服务

企业要及时通报相关单位，配合做好整改；对于需要使用物业专

项维修资金进行整改的，物业服务企业要研判是否属于危及安全

情形的应急情况，根据实际向业主委员会或相关单位提出专项维

修资金使用计划和方案，配合完成整改。市、县区维修资金管理

单位对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计划和方案及时予以审核把关。

（三）加强巡查报告。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有关消防法律法

规规定，加强对物业管理区域占用、堵塞、封闭安全出口、消防

车道、疏散通道，损毁破坏消防设施，在公共区域私拉电线、违

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等消防隐患行为巡查检查，及时劝阻、制止；

对劝阻、制止无效的，应及时报告属地消防救援机构，并登记履

行督促隐患整改职责等相关管理台账；积极配合物业管理主管部

门、城管执法部门、消防救援机构和公安部门开展执法检查、消

防安全宣传引导等相关工作。

三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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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县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、城管执法部

门、消防救援机构和公安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物业管理区域内消

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重要性、紧迫性和艰巨性的认识，协同

扎实抓好本地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切实落实责任。各

物业企业法人或负责人是物业管理区域内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，

必须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抓紧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存在的消防

安全隐患进行整改。要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引导，强化《消防法》

《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《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

消防法律法规的宣贯；大力普及高层住宅防火常识、逃生自救等

消防安全知识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。

（二）细化工作任务。县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要会同城管执

法部门、消防救援机构和公安部门制定本地区排查整治方案，明

确重点工作任务、整改时限、整改责任和相关工作要求，确保工

作扎实开展。县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、城管执法部门、消防救援

机构和公安部门应于 8 月 25 日前，将工作部署落实和整改情

况分别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和

市公安局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检查。县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、城管执法部

门、消防救援机构和公安部门要对所辖地区物业管理区域消防安

全隐患排查工作开展督导检查，对工作组织不力、隐患排除整改

不及时、巡查报告不到位等问题的企业依法进行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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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联系人：王怀，电话：0562-2837682

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

联系人：张磊，电话： 0562-5881230

市消防救援支队

联系人：齐磊，电话：0562-2867529

市公安局

联系人：朱博，电话：0562-2682911

附件：物业管理区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台账

铜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铜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

铜陵市消防救援支队

铜陵市公安局

2022 年 8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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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物业管理区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台账

小区/项目名称： 物业服务企业（盖章）：

消防安全隐患描述 责任方 整改方案 完成时间 巡查上报情况 其他

1

2

3

4

排查人： 负责人： 排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

